红崖子乡2025年动物疫病强制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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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做好2025年全乡各类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防控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宁农（牧）发〔2024〕20号、平防重指办〔2024〕9号文件要求，结合全县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安排，现就我乡2025年动物疫病免疫防控工作安排如下：
一、免疫操作  
2025年动物疫病春季集中免疫从3月1日开始至4月15日结束，秋季集中免疫从8月15日开始至9月30日结束。 
全乡范围内年生猪存栏300头或年出栏 500头以下、奶牛存栏100 头以下、肉牛存栏 100 头或年出栏100头以下;羊存栏300只或年出栏300只以下、家禽存栏2500只以下或年出栏5000只以下的中小养殖户，由政府购买服务，委托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等第三方服务主体实施免疫，春秋两季集中期间实行免费服务，集中免疫结束后实行有偿补针服务，每月对新购入畜禽、应免幼畜进行一次免疫补针，消除免疫空白，确保畜禽应免密度均达到100%。
规模养殖场(户)实施程序化免疫，由养殖场（户）自行组织开展免疫工作，并按照《平罗县 2025 年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实施方案》进行补贴。
各养殖场（户）为动物防疫工作的责任人，如有因不配合开展强制免疫工作而引发重大动物疫情，由相关部门追究其相应责任。
免疫期间，畜牧兽医工作站工作人员会深入免疫一线，全程督促，指导解决免疫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集中免疫顺利进行。
二、工作要求
1.由红崖子畜牧兽医工作站对第三方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动物防疫人员，从疫苗保存、免疫操作、档案完善、过敏反应处置、监测点免疫等方面进行综合性培训。
2.由红崖子畜牧兽医工作站督促动物防疫人员做好免疫过程中自身安全防护，免疫工作前要按照免疫工作要求,穿好防护服、戴上防护口罩和手套。特别是在免疫布病疫苗过程中，不但要穿好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手套，还必须要戴上防护眼镜确保人员防护安全。
3.由第三方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在免疫工作中做好免疫档案登记和免疫过敏反应动物的急救和处置工作。
4.各村队要高度重视，加强与乡政府的协调配合，结合各村队农业生产实际，组织安排人员协助防疫人员开展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工作。各村在防疫工作过程中的参与情况纳入年度效能目标考核。
三、强制免疫病种、疫苗种类、免疫动物种类
（一）口蹄疫
对所有奶牛、肉牛、骆驼、鹿使用0型-A型口蹄疫疫苗进行免疫，全年免疫2次。对所有羊使用0型口蹄疫疫苗进行免疫，全年免疫2次。对所有猪使用0型口蹄疫疫苗进行免疫，全年免疫2次。
（二）高致病性禽流感
对所有鸡、鸭、鹅、鹌鹑、鸽子等人工饲养的禽类，使用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三价灭活疫苗（H5N6 H5-Re13株+H5N8  H5-Re14株+H7N9  H7-Re4株）进行免疫，全年免疫2次。如国家疫苗毒株更新调整，按调整后的新毒株疫苗进行免疫。
（三）小反刍兽疫
对所有羊使用小反刍兽疫疫苗进行免疫，春季或秋季集中免疫1次。
（四）布鲁氏菌病
种畜场实施净化，奶牛场自行免疫，并由当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备案。对除种羊、奶羊以外的3-5月龄羔羊使用布鲁氏菌活疫苗（M5-90⊿26株）进行免疫，终身免疫1次；对3-8月龄的肉牛使用A19疫苗进行免疫，终身免疫1次。
（五）炭疽（肉牛）
对辖区内所有肉牛使用II号炭疽芽孢苗进行免疫，全年免疫1次。
四、因病设防病种、免疫动物种类和区域
（一）狂犬病
对所有有主犬全部进行登记，使用狂犬病灭活疫苗进行免疫，全年免疫1次，免疫密度不低于70%。
（二）棘球蚴病
对所有农村有主犬每月进行驱虫，全年驱虫12次。
五、操作程序
1.严格按照疫苗保存温度要求保存疫苗，在免疫过程中，一定用冷藏箱加放冰块保存疫苗，当日开封（配制）未用完的疫苗次日不得使用。
2.对免疫器具和免疫部位严格消毒。
3.严把免疫计量：牛注射口蹄疫疫苗2毫升/头；羊注射口蹄疫疫苗（1毫升/只）、小反刍兽疫疫苗（1头份/只）；猪口蹄疫疫苗（1毫升/头）；家禽注射禽流感疫苗（35日龄以下0.3毫升/只、35日龄以下0.5毫升/只）。
4.实施免疫接种时，做到一畜一针头，免疫注射后佩戴免疫耳标。
5.对确定的固定监测点，必须进行二次免疫，保证抗体水平合格。
六、宣传动员
每季动物疫病免疫防控工作开展前，由畜牧站组织村队干部、动物防疫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和养殖企业负责人召开动物防疫工作会，对集中免疫工作进行精心安排部署，确保免疫质量，真正做到“政府部门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
七、免疫动物过敏反应处置
动物发生免疫过敏反应时，动物防疫员要采用肌注抗过敏药物进行积极救治，对确因免疫过敏副反应造成死亡或流产的动物，要用水印相机进行拍照，并当天报告畜牧站，由畜牧站报县动物疾控中心进行认定，并完善免疫过敏反应动物资料。对免疫期间发生的动物过敏反应没有报告的，集中免疫结束后再报告的，一律不予认定。
八、消毒灭源
1.组织人员对圈舍、畜禽交易市场等进行彻底消毒灭源工作。
2.免疫工作开展前，做好注射器具和个人消毒，主要是每日免疫结束后、对针头、注射器进行清洗、煮沸消毒。
3.是动物防疫人员到规模场（户）、散养户家，采取全身喷洒消毒液、脚踩踏消毒垫等措施后，再进行免疫操作，以避免免疫过程中因人为带来动物疫病的传播和蔓延。
九、排查疫情
免疫人员到养殖户家先进行疫情询查，询问畜主畜禽近日的采食、饮水、妊娠等生理现象是否正常，进入圈舍后，对畜禽群体进行临床观察，发现生理现象异常畜禽，可暂缓免疫注射，当发现疑似重大动物疫情时及时上报，并按程序进行先期处理。
  十、抗体监测及结果应用
4月下旬和10月上旬，由技术人员采集血样送县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兽医实验室进行免疫抗体检测，兽医实验室将按照免疫抗体监测方案，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强制免疫疫病统一开展免疫抗体水平监测评价，分析监测情况，发出预警预报，并将免疫检测结果作为兑现动物防疫专业合作社劳务报酬的重要依据。免疫抗体水平也是规模养殖场“先打后补”经费补贴的主要评价指标。畜牧站以及动物防疫专业合作社对集中免疫抗体监测不达标和区市抽检抗体水平未达到规定要求的要查找原因，对不达标的村和养殖场限期进行加强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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